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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产生美"，这是已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道理亦或是规律，靠得太近瑕疵尽现无美感可

言，离得太远又过于陌生缺乏产生美感的基础，协调的距离滋生和谐之美。司法与传媒是大众

所谙知的事物，但对司法与传媒的距离如何才算是合理的美的距离？对于缺乏法制规范的传媒

与体制尚在改革进程中的司法，它们的距离像雨像雾又像风捉摸不定。 

  一、传媒：让我靠近你（司法） 

  随着我国传媒的日趋成熟，传媒对社会的阴暗面的披露与关注也日渐白热化，它以社会的

良知执笔为刀，在当前腐败蔓延、贩毒、洗钱等犯罪迅速攀升，并且成为世界性难题的时代，

司法作为抑制与制裁的最后一道防线，使其对传媒有极大的吸引力，传媒的视线持久地落在司

法机构的活动上，有关这点我们不妨从形形色色的"法制文学"、"法制报刊"上可以窥见一斑。

传媒逐步从以往单方面地认同司法结论的做法转而关注司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对前因后果等陈

述自己的见解，即使是与司法结论相抵触的。由此，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距离一天天近了，当然

这是好现象，它表明，我们的媒体开始形成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回音壁。 

  缩短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距离，让传媒靠近司法有其合理性及合法性。早在1974年11月2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P.斯特瓦特(Potter.Sttewart)在演讲中根据新闻媒介在现代社会的

重要作用，从法学角度提出了"第四权力"理论，他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传媒，使其能够成

为政治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发挥制度的功能。第四权力的

理论在美国又称为"软权力"，认为它极易渗透，这一理论在美国得到很大扩张，甚至成为美国

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上的秘密武器，在P斯特瓦特之前更早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

德斯鸠就曾说过：“要防止滥用权力，就要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结论与P.斯特瓦特所说的

传媒监督政府权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传媒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工具。在古代统治者将控制言论视

为保障国泰民安的重要手段，于是历史上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

说，而史实表明压制言论的举措终将成为国家覆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赋予公民以言论权，使他

能表达意见，为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出气口，维持这个出气口的保障就是公民的言论自

由，如果为保障社会稳定而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其结果适得其反，反倒在暗中助长了挑战该

社会的势力。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传媒作为公民言论监督权的重要表现，作为一个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的手段，显然它对司

法的关注可以防止最可怕的腐败即司法腐败，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及对政府

的监督权，而通过传媒来实现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这表明通过传媒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有法

律依据的，这亦属于表现自由的一种，尽管我国传媒在行使言论监督权时，常常出现被拒之门

外的事例甚至是被访者的暴力拒访，但在对司法的监督中这类现象相比之下是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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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靠近你"，这是传媒对司法关注的渴望，也是民众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防止司法腐

败的心声。 

  二、司法：请别吻我 

  我们时常可以在街头穿梭行驶的车尾见到这样一句谨防撞车的幽默语："请别吻我"。伴随

着传媒朝司法的越来越近的步伐，我们不难在电视中见到各类法制节目，类似展现被声称为犯

罪现场的"目击录相"这样的节目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被告的公正审判权？法庭公审的直

播是教育公众了解法律制度，还是对公众的一种文化渗透亦或是其他？等等新问题开始突现，

对传媒的诉亲近与关怀司法的态度并不如传媒热衷，偶尔也会退后一步，对传媒说"请别吻

我"。 （h） 

  司法之于传媒的情感可谓是爱、恨、惧、恶，错综复杂。爱：通过传媒报道司法活动，传

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让民众了解司法，懂得法律的救济与保护，使司法活

动更有效率及效果；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通过有影响力传媒的公开传播，可以较好地遏制行政权

对司法权的干预，避免司法中遭遇权力的较量与屈从，维护司法的独立性，这是司法对传媒的

爱。恨：我国传媒当前自律体制尚不健全，作为他律的《新闻法》自1983年提出议案至今尚未

出台，加上我国传媒不成熟，诸多原因使得传媒对司法的关注时常经意不经意地发生越位甚至

错位，而致司法于尴尬的处境。众所周知我国传媒的主导类型是"机关报型"，它对司法的监督

方式与效果与西方传媒是有区别的，在当代中国，传媒的干预面窄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而传

媒的影响力之大也是西方人所难以想象的，这方面的案例俯拾皆是、信手拈来，比较典型的辟

如：张金柱案，在案件尚未判决前，传媒声势浩大的声讨已形成"大众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

免地受到左右，张金柱之死，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死在传媒的手中而不是法律手中，这是司

法的悲哀，由此司法对传媒因恨生惧也就自然而然了。就1999年12月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南

昌“德国牙医”章俊理一案，记者在报道中不讳提及"领导批示、神话终结"，由于领导关注使

该案得以成形的关键作用，而这种关注对司法来说又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毕竟让司法为实现

独立与公正向自己的衣食父母挑战，这需要胆量与魄力，如是，司法的独立性变得飘忽不定，

此时司法往往容易违心地向传媒倾斜，迎合传媒，司法矛盾的心理使他对传媒不免生出些厌

恶。 

  司法与传媒的这种种冲突源于两者之间的兼容性与排斥性。一方面基于司法的公开性，传

媒关注司法是有理有据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均有关于公开审判的

规定，并且无论东西方一般均允许记者旁听案件的庭审并作记录，而事实上，说到底，司法的

公开性是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媒体对有关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是帮助大众行使知情权，由此公众

能较好地对司法进行监督，促成司法公正，这在腐败因子肆意横行的环境下，防止最易令民众

丧失信心的腐败，即司法腐败举足轻重，同时司法存在的目的，是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保障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天生是同腐败、不公等阴暗面相排斥的。所以传媒与司法有情投意

合互相兼容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基于司法的独立性，使得两者之间存在相斥的一面，传媒由于

其特殊性，它所关注的是合乎情理，更多地表现情感、直觉，往往将法律评判的问题从道德角

度进行评判，这一点在对司法的批评性报道中尤为突出，而司法所关注的是法律与证据支撑的

事实，于是两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分歧；而我国目前传媒的特色，正如顾培东先生在1999年4

月北大联合召开的"司法与传媒研讨会"中所提出的：是"公开报道"与"内参"并存的格局。严格

说"内参"并不具备传媒的基本特性即大众性；同时，"内参"从本质上说更适合"人治"，而

非"法治"的社会环境，但是在传媒素质以及受众素质尚不理想，司法机构的行为客观上仍受制

于多方面影响的条件下，"内参"的积极意义是不应否定的，因此强化内参形式的运用，仍然是

较长时期中传媒监督的重要选择，同时顾培东先生还认为，对“内参”的现实运用方式也应作

出符合法律程序的调整，特别是应将“批示”效应纳入到法律轨道中。 

  在当前越来越强调传媒独立舆论监督权的条件下，传媒对司法应保持怎样的“度”，而不

是滥用监督权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司法独立在制度上尚待完善决前就面临传媒审判，这无



疑是给司法套上了个枷锁，司法与传媒之间的相斥性使司法对传媒的态度正像一首流行歌曲中

所唱的“想说爱你不容易”，他对传媒的谨慎又正如人们熟稔的车尾幽默语“请别吻我”。 

  三、距离产生美 

  传媒关注司法、监督司法但不能越俎代庖。传媒有种天然的欲望在靠近司法，并且近些、

再近些，近到可以伸手撩开司法神秘的面纱，甚至挑战司法的权威，而司法的独立性，无倾向

性又要求传媒要与其保持“车距”，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司法与传媒之间的距离？怎样的距离方

是合理的、长效的？笔者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和谐关系应属合理距离，而这种和谐关系归根底

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协调，即司法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协调，而协调的关键在于制度上

的保障，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具体到

传媒与司法的距离，核心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就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而言，属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传媒的主心骨是“机关报

型”不是政府在管而是党在管，而党又是执政党，于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从本是“权利”对

“权力”的监督演变为“权力”对“权力”的关系；传媒广为人知的传播性，相对司法的相对

封闭性，使传媒时常被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对司法进行矫枉过正的工具，有些传媒如中央电视台

的“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法制日报》等报刊，中央关注的媒体成为公众心中

比司法救济手段更为有效的途径，这些栏目不时充当着“法官”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势下，传

媒监督有时更像是父母对不成器的孩子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有时或是焦躁得想取而代之，

如前文所提到的一些案例，司法的中立性在传媒的牵制下如行蜀道。 

  既要保障传媒与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监督权，又要保证不破坏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

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将传媒对司法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法制化，就传媒而言，它的自由是公民通过它了解

国内外大事，获得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传媒

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等是保障它对司法进行监督的几项重要权利。事实上传媒

也行使了这些权利，但迄今我国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此作出过具体规定，而确定传媒的这些权利

显然不能由传媒自己进行也不能由司法进行，而应由立法明确，尽快制定《新闻法》已迫在眉

睫。在1998年3月广东省常委会副主任侣志广向九届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制定《新闻法》”

的议案，得到了与会32位代表的附议，同年12月李鹏委员长在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宣

布，我们将按法律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在接受《中国律

师》记者采访时谈到《新闻法》的制定问题，中肯地指出：“应制定一部比较开放的允许新闻

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放宽舆论环境的法律”而不是制定“一部保守的像《游行示威法》那样

更趋向禁止的法律”，这也是能充分保障传媒不被司法拒之千里之外的法律依据。 

  其次，树立司法权威。就司法与传媒的合理距离而言，司法应致力于树立自身的权威，加

快司法体制改革，使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尤其是应致力于司法队伍素质及

专门化程度的提高上，传媒介入司法的越位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与司法体制上的

诸多纰漏有关，所以树立司法权威，完善保障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制度，重建司法救济手段

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信，对消减传媒的越位现象是有积极作用的，在美国很注重维护司法权威，

例如在1963年利多诉路易斯安那州案里，因为审前报道有损公正审判，有罪判决被推翻，而涉

及此案传媒报道的形式是当地司法行政官电视“采访”被告，在采访中被告承认抢劫银行、绑

架和谋杀。最高院在裁决此案时认为由于预审和审判程序被摄制为电视和电影节目，这样的报

道剥夺了被告的公正审判权，因为报道给陪审员、法官、证人以及被告本人都造成心理影响。

当然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很不相同，但可以在比较与借鉴之中取人之长。 

  最后，传媒之于司法的距离当前极易陷入的误区，应为传媒自身所认识，进行自我剖析，

别外应从制度上控制由于传媒介入而影响公正审判的危机，对此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 

  第一：诉诸司法程序的手段。法官有责任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所处的环境以确保传媒不干

预公开审判，例如法院可以通过依法推迟案件直到偏见的危险消除，或同意变更审判地点，改

变管辖法院，隔绝证人或至少警告证人在作证前不要听从传媒对诉讼的报道，甚至发出限制性

命令，限制案件所有当事人向媒介做出带有倾向性的陈述，这种方法因其严厉性，一般情形不

宜适用，这是从程序上阻隔传媒的越位介入，这时的司法对传媒有相对的封闭性。 

  第二：限制传媒对待决案件公开的非法律性质的评价讨论。一旦某个传媒关注的事件已进

入司法管辖范围，传媒此时对该事件的报道应当尤为谨慎，尽管有人认为我国目前国情，传媒

介入待决案件有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遏制司法腐败，但传媒仍要养成尊重司法权威的习惯，

在面对待决案件的报道时，应以不带倾向性评论的陈述报道来保持公正对案件认识的客观性，

这与新闻调查在语言的差遣上是大相径庭的，此时若传媒呈现激扬澎湃的面貌则是不恰当的姿

态，因为这样的轰动效应极易导致大众对司法的声讨，致使司法的另一种为满足“民意”而作

的“安慰审判”，显然它不是纯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独立公正的审判，这同样是

种不公正、不独立，而且这各不公往往有更大的隐蔽性。例如1996年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在内的许多媒体以“制假者将打假者推向被告席”的主题报道了“夹江打假案”就是一个

典型，传媒的道德评判否定了“制假者”对违反程序作出的处罚的起诉权、抗辩权，并且面对

传媒的压力，法院作出不利于“制假者”的裁决。 

  除此之外，传媒自律以及对传媒的行政管理等都是有助于确保传媒与司法保持“车距” 

不致撞车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结语 

  朱镕基总理在视查中央电视台时曾赠给编辑、记者们十六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

府镜鉴、改革尖兵”，中央领导对传媒的重视从一个侧面表明传媒在改革中建设性的贡献。同

样，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传媒的监督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关注如

何更好实现并保障传媒权利时，不能忽视司法的独立性，造成传媒对司法权的侵犯与对司法权

威的蔑视。我们不可能让司法与传媒联姻，成为两口子、一家子，他们的和谐蕴于由合理制度

铸成的两者的距离中，他们的美丽就在于这亦远亦近亦亲亦疏之间。  

 

文章管理：肖克 （共计 79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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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新闻自由

· 从制度层面论美国新闻自由的内在矛盾性 (2006-11-2) 

· 反恐时代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 (2006-11-2) 

· 美新闻自由现危险信号 (2006-8-12) 

· 新闻自由与新闻公正 (2006-8-1) 

· 美国新闻自由度不及香港 (200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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